潘集区司法局对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人员以律师名义从事法律服务业务的处罚流程图审查立案
发现违规事实
调查取证：两名以上执法人员向涉嫌违法人员出示执法证件，开展调查、检查，收集证据。
提出初步意见，根据认定的违规事实和法律依据，提出处理意见
调查取证终结，被调查人员在调查材料上签字，承办人写出调查报告
依照法律、法规规定不须处罚的，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不处罚意见
拟处罚
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送达处罚事先告知书，告知其拟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

行政机关负责人决定，情况复杂的重大案件，由局长办公会议集体讨论决定
制作处罚决定书（期限：从立案到制作处罚决定书应当在60日内完成，案件重大或复杂的，经机关负责人批准，最长可延期30日）。

执行
送达决定书，宣告后当场交付或七日内送达并告之权利义务
结案
送达听证通知书，告知当事人3日内有要求听证的权利
听证主持人依据听证情况向负责人提出意见
听取陈述和申辩

潘集区司法局基层法律服务所违法行为处罚流程图审查立案
发现违规事实
调查取证：两名以上执法人员向涉嫌违法的基层法律服务所负责人出示执法证件，开展调查、检查，收集证据。
提出初步意见，根据认定的违规事实和法律依据，提出处理意见
调查取证终结，被调查单位负责人在调查材料上签字，承办人写出调查报告
依照法律、法规规定不须处罚的，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不处罚意见
拟处罚
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送达处罚事先告知书，告知其拟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

行政机关负责人决定，情况复杂的重大案件，由局长办公会议集体讨论决定
制作处罚决定书（期限：从立案到制作处罚决定书应当在60日内完成，案件重大或复杂的，经机关负责人批准，最长可延期30日）。

执行
送达决定书，宣告后当场交付或七日内送达并告之权利义务
结案
送达听证通知书，告知当事人3日内有要求听证的权利
听证主持人依据听证情况向负责人提出意见
听取陈述和申辩



潘集区司法局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违法行为处罚流程图
[bookmark: _GoBack]审查立案
发现违规事实
调查取证：两名以上执法人员向涉嫌违法的基层法律服务所负责人出示执法证件，开展调查、检查，收集证据。
提出初步意见，根据认定的违规事实和法律依据，提出处理意见
调查取证终结，被调查人在调查材料上签字，承办人写出调查报告
依照法律、法规规定不须处罚的，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不处罚意见
拟处罚
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送达处罚事先告知书，告知其拟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

行政机关负责人签署决定，情况复杂的重大案件，由局长办公会议集体讨论决定
制作处罚决定书（期限：从立案到制作处罚决定书应当在60日内完成，案件重大或复杂的，经机关负责人批准，最长可延期30日）

执行
送达决定书，宣告后当场交付或七日内送达并告之权利义务
结案
送达听证通知书，告知当事人3日内有要求听证的权利
听证主持人依据听证情况向负责人提出意见
听取陈述和申辩
责任科室：办公室
联系电话：
0554-4971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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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集区司法局法律援助审核流程图
申  请
提出申请，提交相关资料申请。

受  理
收到申请材料后，决定是否受理
（承办机构：潘集区法律援助中心）

受理结果
审  查
审核申请人提供的材料
（承办机构：潘集区法律援助中心）

审查结果
不通过
通过
通过
不通过
结束

办  结
（承办机构：潘集区法律援助中心）
1.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职权范围内，不予受理，并书面说明理由。
2.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退回并书面告知补正材料。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材料的，予以受理。

开始

1.通过：经承办结构审核，予以盖章。
2.不通过：作出不予盖章的决定，通知申请人，说明理由。





























潘集区司法局律师事务所年度检查考核流程图


1.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职权范围内，不予受理，并书面说明理由。
2.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退回并书面告知补正材料。
3.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材料的，予以受理。

1.通过：经承办结构审核，予以盖章。
2.不通过：作出不予盖章的决定，通知申请人，说明理由。

开始

申  请
提出申请，提交相关资料申请。

受  理
收到申请材料后，决定是否受理
（承办机构：潘集区司法局）

受理结果
审  查
审核申请人提供的材料
（承办机构：潘集区司法局）

审查结果
办  结
（承办机构：潘集区司法局）
不通过
通过
通过
不通过
结束

送  达
（承办机构：潘集区司法局）















潘集区司法局对申请人不服法律援助机构作出的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通知的异议审查流程图


1.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职权范围内，不予受理，并书面说明理由。
2.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退回并书面告知补正材料。
3.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材料的，予以受理。

1.通过：经承办结构审核，予以盖章。
2.不通过：作出不予盖章的决定，通知申请人，说明理由。

开始

申  请
提出申请，提交相关资料申请。

受  理
收到申请材料后，决定是否受理
（承办机构：潘集区司法局）

受理结果
审  查
审核申请人提供的材料
（承办机构：潘集区司法局）

审查结果
办  结
（承办机构：潘集区司法局）
不通过
通过
通过
不通过
结束

送  达
（承办机构：潘集区司法局）




